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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337041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九號
聯絡人：徐儀秦
聯絡電話：(03)2732123
傳真：(03)2732188
電子信箱：ivy070804@mail.taoyuan-
airport.com

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月11日
發文字號：桃機開發字第112220003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請至本公司附件下載區憑發文號、發文日期及識別碼查詢下載。下載區網

址https://eddoc.taoyuan-airport.com) 識別碼：PXGATWXW (11222000360-1.
pdf、11222000360-2.pdf、11222000360-3.pdf)

主旨：檢送111年12月27日「桃園國際機場新貨運園區營運協調

平台工作小組會議-貨運通關組第1次會議」會議紀錄1

份，請查照。

正本：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長榮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星宇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
會、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華儲股份有限公司、長榮空運倉儲股份有限公
司、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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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月11日
發文字號：桃機開發字第112220003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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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工作小組會議-貨運通關組第1次會議」會議紀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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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長榮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星宇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
會、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華儲股份有限公司、長榮空運倉儲股份有限公
司、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桃園國際機場新貨運園區營運協調平台工作小組會議 

貨運通關組第 1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11年 12月 27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二、會議地點：第二航廈 4115B會議室 

三、主  持  人：台北關快遞機放組 王組長明仁   記錄：徐儀秦 

四、主席致詞： 

五、報告及討論議題： 

(一) 新貨運園區營運協調平台會議議事細則 

(二) 討論議題： 

1. Shipper Load 制度推動-檢視現行法規相關報關流程，貨物運送

權責歸屬釐清 

2. Shipper Load制度推動-支援輔助區-託運人自主打盤作業場地關

務相關規定(如現況進口/出口/機放/快遞須實體隔離、安檢設備

等級等) 

3. Shipper Load作業範圍用地與 CTO間的差異法規層面研議。 

六、 各單位發言摘要 

(一) 內政部航空警察局：若新貨運園區推動 Shipper Load 模式，其現

行人力與偵測儀器不敷使用，須請示民航局購買大型安檢儀器設

備之可行性，惟此設備不符 TSA規定，需再研議。 

(二) 財政部關務署台北關：Shipper Load 模式的執行方式符合現行法

規，業者營運場地須依法申設為進出口貨棧並取得執照，即可辦

理通關相關業務，惟貨物打盤的場所及相關執行細則需再研議。 

(三) 中華航空公司：承攬業者尚無法客觀提出預估 Shipper Load 作業

需求數量，另已執行 Shipper Load 模式的香港及新加坡，雖值得

借鏡，但與台灣出口產業模式及相關法規均不同，需再多方評估。 



(四) 長榮航空公司：Shipper Load 模式除了出口貨品外是否亦施行於

轉口貨品或包含多國貨物集倂(MCC)，請再詳加界定。 

(五) 榮儲公司： 

1. 本場所推動 Shipper Load模式 應稱為”BUP” Bulk Unitization 

Program較合適，建議桃機公司後續可以”BUP”代表託運人自

行打盤模式。推動此模式可將集貨能力提升，連帶提高整體貨

運量，但因與航空公司的議價空間變大，運價部分可能會有所

影響，對航空公司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亦可能影響中小型

貨代的市場環境。 

2. 建議必須先通關放行、安檢後再打盤，另 C3 的貨品需另有查驗

場地。 

(六) 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支持推動 Shipper Load 模式，

惟尚未安檢的貨品需有暫存區，另建議參考國外機場現行機制，

以確保整體流程順暢。 

(七) 桃園機場公司：新貨運園區推行 Shipper Load 作業係參考各國標

竿機場現有商業模式，且目前已為全球趨勢，桃園機場亦應考量

接軌國際儘快推動，惠請相關單位就其具體作法多加研商，俟與

會所有利害關係人確認其考量因素與問題點後於下次會議中討論。 

七、會議結論 

(一) 與會單位支持推動 Shipper Load 模式，預估可提升貨運量，惟執

行的場所及該場所主體營運單位尚無定論，相關細部運作流程及

配套法規細則請各單位於下次會議中提出建議。 

(二) 在進出口貨棧推動 Shipper Load 模式符合現行法規(關稅法第 26

條、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 4條)，後續在 CTO執行 Shipper 



Load模式或其他地點執行，均須符合法規規定。 

(三) 關務法並無特別規範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之業務，惟集散站進行

航空貨物打盤作業之場地由海關負責監管，業者可依據海關管理

進出口貨棧辦法第8條申設為「進出口貨棧」即可執行相關業務，

另航警局後續再研議配合購置相關安檢設備及人力規劃。 

 



提案單位 任務小組

111-02-02-01 2022/10/24

Shipper Load制度推動-

檢視現行法規相關報關流程，貨物

運送權責歸屬釐清

長榮航空 貨物通關

進出口貨物運輸流程間之權

責釐清以及運輸契約內容需

重新檢視。

(一)以整裝方式裝櫃者，驗貨關員認有將貨物全部檢

出查驗之必要者，貨主應配合辦理，其因此而延誤

班期或增加之任何費用，應由貨主自行負責。

(二)以併裝方式裝櫃者，在海關放行前不得先行裝

櫃。但集散站業者具有正當理由經事先申請並經海

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111-03-02-02 2022/10/24

Shipper Load制度推動-

支援輔助區-託運人自主打盤作業場

地關務相關規定(如現況進口/出口/

機放/快遞須實體隔離、安檢設備等

級等)

台北市航空貨

運承攬商業同

業公會

貨物通關

託運人自主打盤作業場地研

議如何增進效率，討論進出

轉口貨物除實體圍籬管控之

外，能否有其他更具效率管

理方式以及配套作為。

貨棧內打盤(報關後再打盤)：屬「海關管理進出口貨

棧辦法」規定，業者應依上開辦法第8條向海關申請

進出口貨棧資格。

111-08-02-03 2022/10/24
Shipper Load作業範圍用地與CTO

間的差異法規層面研議。
民航局 貨物通關

託運人自主打盤場域可經營

業務範圍與CTO間之差異界

定，並對法規面檢視釐清以

規範未來營運業務範圍。

(一)進出口貨棧：航空貨物與貨櫃(盤)進入貨棧須符

合各項關務法規及程序。

(二)航空貨物集散站：航空貨物進倉報關後，打盤作

業須符合關務法規(原則上須等到海關放行訊息，方

能打盤)，其他非海關轄管範疇。

結案

日期
編號 列管日期 議題內容

工作介面
辦理說明 會議資料、會議結論、協調共識(12/27)








